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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考

周  威

摘 要：部分宪法学教科书提到“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而《法的中国性》一书指出这个

判断缺失论证过程。对于如何弥补这项缺失，中国宪法学界一直未予以专门的回应。在阅读《郑观应集》（上

下册）和《郑观应评传》的基础上，核对了民国以来大约300本宪法学教科书的相关表述，澄清了若干模糊之

处，纠正了若干不妥之处，弥补了这个判断的论证过程。经考证，郑观应确实在“19世纪80年代”首次使用

了宪法语词，具体时间为1882年，但不是在《盛世危言》一书中，而是在郑观应给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郑

观应1882年使用宪法语词，不仅在自己所有作品中属于“首次”，且在整个近代中国时期很可能也属于“首

次”。郑观应视宪法为“三代之遗规”，将之纳入“器”的范畴，服从“道”的理念，堪称早期中国宪法学者坚持

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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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之道，要在正本清源”。研究中国宪法学，就必须研究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把

中国宪法学自己的故事讲清楚说明白。宪法语词在中国的出现及其被接受的过程，显然

属于中国宪法学的本源问题，其背后势必隐藏着东西洋各国宪法影响中国的线索，以及

早期中国宪法学者本土化的思索。这个故事若能讲清楚说明白，很大程度上能够揭示中

国宪法学的重要基因。同时，研究和梳理宪法语词的来源，自然有利于增强中国宪法学

的历史性和主体性。

对于中国宪法学的开创之功，部分宪法学教科书提到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首

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但对于得出这个判断的论证过程，均语焉不详。《法的中国性》

一书指出，“中国通用的现行宪法教科书一般都把在现代意义上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的人归

于郑观应。遗憾的是，这些教科书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确证的”。①那么，“郑观应

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本身是怎么出现和发展的？郑观应都在何时何处使用过宪

法语词？郑观应首先使用宪法语词又是在何时何处？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是在1 9 世

纪 8 0 年代吗？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是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一书中吗？郑观应首次

使用宪法语词在整个近代中国时期是属于首次吗？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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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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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遇到过挑战，能否克服？作为最早使用宪法语词的中国学者之一，郑观应又是如何理

解宪法语词的？

一、“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之来历

《法的中国性》一书在表达上述“遗憾”时在其注释中提到一本宪法学教科书，即法

律出版社20 0 4 年出版的《宪法学导论》。《宪法学导论》一书在编写内容和体例上均有诸

多创新，是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宪法学教科书之一。该书在“宪法一词的来历”部分

提到，“在1 9 世纪 8 0 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使用宪法

一词”。①作者在该书中确实没有展示得出这个判断的论证过程，没有设置相应的注释以

说明相关信息的来源，也没有在其他作品中展示其论证过程。且该书2 0 0 8 年的第2 版和

2 0 1 4 年的第3 版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表述，同样缺少相应的论证过程。

与《宪法学导论》一书持完全相同表述的，还有一本宪法学教科书，即法律出版社

200 6 年出版的《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第2 版）》。②需要说明的是，该书第1 版的相应表

述有明显的差异，原文是“19 世纪 80 年代，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定立宪与开议院的主

张。一般认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宪法一词”。③《中国宪法与政

治制度》的第 1 版和第 2 版均在相应表述处设置一个注释，表示相应信息来自群众出版

社198 3 年出版的吴家麟主编的《宪法学》一书，且指明是在该书的第21 页。198 3 年吴

家麟《宪法学》在第二章的相应表述是，“1 9 世纪 8 0 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

提出立宪与实行议院政治的主张，他在《盛世危言》一书，首次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

廷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④该书第 1 页的“说明”显示，这部分的初稿执笔人

正是该教科书的主编吴家麟。

可见，《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的第1 版，关于“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表述，

和1983 年吴家麟《宪法学》基本一致，而《宪法学导论》的第1、2、3 版，以及《中国

宪法与政治制度（第2 版）》，与19 8 3 年吴家麟《宪法学》相比则有明显的差异。它们的

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是在 1 9 世纪 8 0 年代。而它们的不同之

处在于，前者将“19 世纪 80 年代”和“《盛世危言》”合并在一起，认为郑观应的《盛世

危言》出版于19 世纪 80 年代，后者将“19 世纪 80 年代”和“《盛世危言》”分开表述，

对于《盛世危言》的出版时间未作明确说明。

经核对民国以来的大约300 本宪法学教科书，未发现有比1983 年吴家麟《宪法学》更

早的宪法学教科书提出“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也未发现该部分撰稿人

吴家麟在其本人更早的著作中提出这个判断。因此，“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

断的源头就在群众出版社1 9 8 3 年出版的吴家麟主编的《宪法学》，具体的提出者正是吴

家麟。1983 年吴家麟《宪法学》是当时最优秀最专业的宪法学者依据刚刚颁布的1982 年

───────

① 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② 朱国斌:《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③ 同注②。

④ 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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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集体编写而成的，其编写规模和编写体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史上均具有开创

性，是20 世纪 80、90 年代影响最大的宪法学著作之一。正是由于1983 年吴家麟《宪法

学》的巨大影响力，之后的不少宪法学教科书延续了该书关于“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

词”的表述方式。

除法律出版社199 7 年出版的《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年出版的《宪法》提到，“1 9 世纪 8 0 年代，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立宪与

议院政治的主张，他在盛世危言中首次使用宪法一词，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

主立宪”；①高等教育出版社2 0 0 0 年出版的《宪法》提到，“在中国，宪法一词用来表示

根本法始于1 9 世纪后期，当时的近代主义改良思想家基于国内形势，明确提出立宪法开

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其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要求清政府立宪法”；②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年出版的《宪法学》提到，“19 世纪 80 年代，郑观应提出立宪法

与实行议院政治的主张，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使用宪法一词”；③陕西人民出版

社2000 年出版的《宪法学新论》提到，“19 世纪 80 年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首次使

用近代意义的宪法一词，他在《盛世危言》中要求清廷开议院立宪法。”④

在2004 年以后，仍有不少宪法学教科书沿用198 3 年吴家麟《宪法学》的表述方式，

同时增加了一项依据，即《盛世危言》“自强论”篇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如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4 年出版的《宪法学》提到，“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郑

观应提出立宪与议院政治的主张，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使用宪法一词，在《自

强论》中指出，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要

求清政府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0 0 6 年出版的《中国

宪法学专题研究》提到，“1 9 世纪 8 0 年代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提出立宪与议

院政治的主张，他在《盛世危言》一书中，首次使用宪法一词。在《自强论》中，他指

出，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⑥

在此过程中，《宪法学导论》的第1、2、3 版，以及《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第2 版）》，

在原有表述方式基础上进行了简化，将“19 世纪 80 年代”和“《盛世危言》”这两个要素

合并在一起，成为“在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

次使用宪法一词”。事实上，无论是1 9 8 3 年吴家麟《宪法学》关于“郑观应首次使用宪

法语词”的表述方式，还是经过简化的表述方式，均未阐述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的论证

过程。2 0 0 6 年《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一文明确指出了这项逻辑缺失的情况。该文

在200 9 年和 201 4 年相继被收录于《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键词》一书和《法的中国性》

一书。可是，《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一文虽然指出了这项逻辑缺失的情况，并指出

宪法语词源于日本的情况，原文是“宪法二字是近代日本用来翻译西方概念的一个词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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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学栋、张义忠:《宪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④ 赵世义：《宪法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⑤ 莫纪宏：《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4页。

⑥ 李元起：《中国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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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词汇翻译后又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所沿用”，①但并没有弥补这项逻辑缺失。那么，

日本宪法语词到底是如何传入中国的，“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到底能否成

立，仍有待深入考证。

二、《盛世危言》的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

如前所述，部分宪法学教科书认为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是在其代表作《盛世危

言》中，那么该书的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就成为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关键因素，

需要详加考证。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其标志之一是直接影

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 3 6 年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早年曾阅读《盛世危言》，

明确表示“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激起了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②毛泽东还在19 4 7 年

和警卫员再次提起《盛世危言》一书。③郑观应之子郑景康 1 9 4 0 年起在延安八路军总政

治部宣传部工作，并为毛泽东拍摄很多珍贵照片。

《盛世危言》因影响巨大而有多个版本，夏东元发现了其中的 2 4 个版本，④并认为最

为可信的版本有三个，分别是“一八九四年的五卷本、一八九五年的十四卷本和一九〇

〇年的八卷本”，⑤因为这三个版本是郑观应亲自校订的。关于《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写

作时间，夏东元在《附录一《盛世危言》版本简表》备注栏中认为，“写作时间主要为

1885-1891 年间”。易惠莉师从夏东元攻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是在夏东元编

辑《郑观应集》并提供大量未刊资料的基础上撰写《郑观应评传》的。易惠莉在《郑观

应评传》中专门研究了《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写作时间问题，其中一节的标题即为“写

作《盛世危言》（五）”，此处的“《盛世危言》（五）”指的就是《盛世危言》五卷本，其

中提到写作《盛世危言》五卷本的“具体时间是在18 9 0 年郑观应移居广州之后”，“初稿

本完成于1892 年暮春”。⑥

依据易惠莉的判断，郑观应《盛世危言》五卷本的主要写作时间是在18 9 0 - 1 8 9 2 年

间。笔者认为易惠莉在其导师夏东元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更为可信的研究。那

么“在19 世纪 8 0 年代”，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的主要写作工作尚未进行，《盛世危言》

一书更不可能问世。因此，《宪法学导论》第 1 、2 、3 版，以及《中国宪法与政治制度》

第2 版中的“在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使用

宪法一词”的这个判断，虽然没有指明“19 世纪 80 年代”是《盛世危言》的出版时间还

是写作时间，若指的是出版时间，这个判断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盛世危言》所有版本

的出版时间均在1 8 9 4 年以后；若指的是写作时间，而易惠莉认为，《盛世危言》五卷本

───────

① 王人博：《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第97页。

③ 盛巽昌：《郑观应与毛泽东》，《岭南文史》2002年第3期。

④ 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附录一《盛世危言》版本简表》第

843-846页。

⑤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⑥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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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写作时间是在1890-1892 年间，属于19 世纪90 年代初，而不属于“19 世纪80 年

代”。就是说，《盛世危言》的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均不在“1 9 世纪 8 0 年代”。那么这个

将“1 9 世纪 8 0 年代”和“《盛世危言》”合并描述的判断就是不能成立的。

19 8 3 年吴家麟《宪法学》有关“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判断，是将“19 世纪

8 0 年代”和“《盛世危言》”两个要素分开描述的，并未指明《盛世危言》的写作时间或

出版时间，和易惠莉在《郑观应评传》中有关《盛世危言》五卷本写作时间的结论似乎

不矛盾，但这种不矛盾是通过模糊表达的方式避免的，而且这种模糊表达方式很容易让

人误以为《盛世危言》的写作时间或者出版时间是在“19 世纪 80 年代”。事实上，“郑观

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缺少的论证过程，仍然未能得到弥补，这个判断能否成

立，仍然未能证实。鉴于1983 年吴家麟《宪法学》及以后的部分宪法学教科书将“19 世

纪 8 0 年代”和“《盛世危言》”两个要素分开表述，可将“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

个判断分解成两个判断，一个是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使用宪法语词；另一个是

郑观应在“1 9 世纪 8 0 年代”首次使用宪法语词，分别予以证明。

三、《盛世危言》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

要论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就必须阅读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找出所有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然后进行比较。要阅读郑观应的《盛世危

言》，最权威的材料应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2 年出版的《郑观应集》（上册），编辑者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收录了《盛世危言》的 3 个版本，

即前述的五卷本、十四卷本和八卷本。夏东元不是将这 3 个版本简单地堆砌在一起，而

是经过非常细致的比较和核对，对变动的部分尽可能作出详尽客观的说明，使得各个部

分的变化过程一目了然，为阅读者研究郑观应《盛世危言》提供非常便利的条件。由此

可见，认真编辑史料，同样可以做出巨大贡献。

笔者反复阅读《郑观应集》（上册），仅发现《盛世危言》的“原君”篇、“自强论”

篇、“律法”篇和两则附录中有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而在其他部分中未发现有使用宪法

语词的情况。开始阅读前，设想着《盛世危言》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应该很多，而实际

并非如此。

《盛世危言》“原君”篇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不是在正文中，而是在附言中。郑观

应在其附言中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日本学者深山虎太郎撰写的一篇探讨民权、共治和君权

问题的文章（即《草茅危言》，不过郑观应在文中未提到该题目），同时认为各国宪法之

间可以有差别，但宪法为各种类型的国家所不可或缺，“无论民权、共治、君权，宪法皆

不可无，惟各有参酌耳”。①深山虎太郎《草茅危言》一文首次发表于《亚东时报》1 8 9 8

年第 3 号，具体时间应为1 8 9 8 年 8 月下旬。夏东元在“原君”篇标题下设一注释，特别

说明，“此篇系八卷本所增”“甲午后续”。而“原君”篇的附言不应早于“原君”篇。这

意味着，“原君”篇附言中有关使用宪法语词的内容仅存在于《盛世危言》八卷本中，而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  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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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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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出现在《盛世危言》的五卷本和十四卷本中。

《盛世危言》“自强论”篇正文5 次使用宪法语词，①分别为：1.“俄早议有宪法，但未

行耳”；2 .“惟君主与民主之国，宪法微有不同”；3 .“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

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4.“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5.“篇中拟立宪法，冀

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之遗规也”。这五次使用宪法语词的

情况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郑观应对于宪法概念的理解，尤其是将宪法理解为“三代之遗

规”，若要制定宪法，虽应“参以西法”，但仍应“本其国之成法”，其宪法本土化的努力

跃然纸上。夏东元在“自强论”篇标题下也设一注释，特别说明，“此篇系八卷本所增”

“甲午后续”。这意味着，“自强论”篇中有关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仅存在于《盛世危言》

八卷本中，而不会出现在《盛世危言》的五卷本和十四卷本中。

《盛世危言》“律法”篇中有一次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原文是“日本东瀛一小国耳，

参用西律宪法，西人亦归审理，非其明验耶”。②郑观应在此处讲的是，日本通过“参用

西律宪法”，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效果，如果出现诉讼，居住在日本的西方人也必须接

受日本司法机关的管辖。“律法”篇在《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中的标题为“刑法”篇，在

《盛世危言》八卷本中改称“律法”篇。有关宪法语词的内容，在十四卷本中为“改用西

法”，在八卷本中改为“参用西律宪法”。这意味着“律法”篇中有关使用宪法语词的内

容仅存在于《盛世危言》八卷本中，而不会出现在《盛世危言》的五卷本和十四卷本中。

《盛世危言》中使用宪法语词的两则附录，分别是深山虎太郎的《草茅危言》和纯常

子的《吏治论》，分别附在《盛世危言》的“原君”篇后和“吏治下”篇后。深山虎太郎

的《草茅危言》有两处 6 次使用宪法语词，③分别是：1 .“民与权俱起，其源在乎政府以

前。彼宪法云律令云，特所以维持之，使无失坠，非有宪法律令而后有民权也”；2 .“国

人皆曰宪法律令可行，而后宪法律令行，国人皆曰宪法律令可革，而后宪法律令革”。晚

清维新派思想家文廷式别号纯常子，所著《吏治论》中有一次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原

文为“窃取名誉侥幸科目者，故不具论，则论其果以德行举者，虽孝如曾、闵，未必真

知国之宪法也”。④两者附录的内容虽然不是郑观应直接撰写的，但其观点显然为郑观应

所认可，并因此编入《盛世危言》中。夏东元在相应注释中均说明，上述两则附录均为

《盛世危言》八卷本所增加。

至此，可得出结论，《盛世危言》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全部在其八卷本中，均不在其

五卷本或十四卷本中。那么，《盛世危言》八卷本的出版时间，即为《盛世危言》一书首

次使用宪法语词的时间。夏东元在《郑观应集》（上册）中曾提到“一九〇〇年的八卷

本”，但未指明“一九〇〇年”和《盛世危言》八卷本的关系。不过，他在《郑观应年谱

长编》（下卷）的附录一《盛世危言版本简表》中提到《盛世危言》八卷本的“刊行时间”

为“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但易惠莉进一步考证认为，郑观应主要在1898-1901

年间修订《盛世危言》十四卷本，从而形成《盛世危言》八卷本，并于“1 9 0 1 年郑观应
───────

① 参见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8-339页。

② 同注①，第502页。

③ 同注①，第334页。

④ 同注①，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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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了《盛世危言》八卷本，并热热闹闹地庆贺了自己的六十岁寿辰”。①就是说，夏东

元认为《盛世危言》八卷本的刊行时间为1900 年，而易惠莉认为，其刊行时间为1901 年。

倘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成立，就意味着，郑

观应是在1900 年或者1901 年首次使用宪法。然而在1900 年和1901 年时的晚清中国，宪

法语词已经成为流行词汇，成为普遍认可的概念，当时的报刊上已经“满纸国民、宪法、

列强”。②如前所述，深山虎太郎已经在 1 8 9 8 年多次使用了宪法语词。因此，郑观应若直

到1900 年或 190 1 年才使用宪法语词，显然不能算作近代中国的“首次”。

此外，前面提到一些宪法学教科书在试图证明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时提到了“自

强论”篇，并引用了“自强论”篇中的语句，“查日本宪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

法，中国亟宜仿行”。然而，如前所述，“自强论”是在《盛世危言》八卷本中才出现，并

未出现于《盛世危言》的五卷本或十四卷本。而八卷本的刊行时间为190 0 年或 190 1 年。

那么，依据1900 年或 1901 年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来证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首次

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显然是不妥的。

四、郑观应其他著作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

郑观应在写作《盛世危言》之前，还著有1880 年《易言》36 篇本和1881 年《易言》

20 篇本，1873 年《救时揭要》和1884 年《南游日记》。《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

略”篇中谈到“议者皆知泰西之长技，而不知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易言》3 6 篇本

和 2 0 篇本均专门论述“君主”“民主”“君民共主”问题、“上下议政院”问题、“法学”

问题，主张清政府“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西学尤不可不讲”“将律例专

设一科”；③《南游日记》提到“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

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机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

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④这些作品均展示了郑观应对西方宪法制

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但均未使用宪法语词。

在刊行《盛世危言》之后，郑观应还有两部重要作品，分别是1898 年刊行 1909 年增

订的《罗浮待鹤山人诗草》和郑观应生前编订身后刊行的《盛世危言后编》。这两部作品

均被夏东元编入上海人民出版社1 9 8 8 年出版的《郑观应集》（下册）。这两部作品收录的

诗文中，宪法、立宪和宪政等语词的出现次数约有 1 6 0 次。这些使用宪法语词的诗文中，

一部分明确署有写作时间，但相当一部分没有署写作时间。没有署写作时间的诗文中，一

───────

①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

② 引自蔡尔康对《中国兴利除弊至言》一文的评语，全文为“是篇西文元本类皆至理名言，译作华文者闻系南

洋公学肄业生，亦颇明白晓畅，惟间染近来刺取日本人新创译书，字义弥望生涩，最为可恨。爰为淘汰净尽，还我华

文面目，仍不失译文当用字义。译者细玩自明，彼开口历史、殖民地，满纸国民、宪法、列强，社会改良者仆实不屑

教诲矣”。对于包括宪法语词的“和制汉语词汇”，蔡尔康显然很讨厌但又很无奈，同时道出一个现象，宪法语词在当

时报刊上的使用频率已经很高了。《中国兴利除弊至言》是一篇译文，译者毕业于南洋公学，作者为江海关税务司戴

乐尔，文中多次使用宪法语词。该文载于《万国公报》1901年第153期。

③ 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第11页、第103页、第204页、第151页。

④ 同注②，第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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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通过内容推测出写作时间。在明确署有写作时间和经推测得出写作时间的诗文中，

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基本都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宪法语词出

现的次数越来越多。

宪法语词和立宪语词不仅出现在这些诗文的正文中，还出现在一些诗文的标题中，如

“与潘兰史典籍论泰西专制共和立宪三政治演而为诗”“驻俄法日各公使奏立宪法不成有

感”“与文君道希郑君苏龛论立宪开国会书”“上摄政王速行立宪书”“致香山自治会节录

阳湖伍君达拟筹宪政改良教育小学章程”“与潘兰史征君论立宪书”“与许君如山杨君昭

白论宪法”。不仅如此，郑观应在编辑《盛世危言后编》过程中将“立宪”作为类别名称，

并将之置于显著位置。《盛世危言后编》共分十五卷，其中第三卷的标题即为“立宪”，在

卷一“道术”和卷二“学务”之后，在卷四“政治”和卷五“军务”之前。卷三“立宪”

共收录信函2 8 件，并有附录7 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收录于《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的《治乱歌》，其中有一句“上下

隔阂不相通，官吏权重民太贱”。夏东元在相应的注释中特别说明，“己酉本”将这一句

改为“宪法不行专制严，官吏权重民太贱”。①己酉年即1 9 0 9 年，这里的“己酉本”即是

1909 年增订的《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人诗草》1898 年版本原为一卷，1909

年增订为两卷，部分内容也做了调整。这意味着《治乱歌》使用宪法语词的时间是在1909

年。然而，有宪法学著作将之误认为郑观应“1895- 1 8 9 7 年”间的作品，②并将之作为郑

观应较早使用宪法语词的证据，显然是不妥的。

此外，人民出版社2011 年出版 2016 年修订的《中国宪法史》将《盛世危言后编·自

序》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作为“中国近代宪法史上重要的开篇”，③也有不妥之处。因为

郑观应撰写《盛世危言后编·自序》的时间为“宣统元年中秋”，即1909 年 9 月28 日，而

这个时候钦定宪法大纲都已经颁布1 年零 1 个月了，不少专门的宪法学著作已经问世。因

此不能将之理解为中国近代宪法史上的“开篇”。

五、1882年“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

《盛世危言后编》还收录一封未署写作时间的信函，即《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

商办电报书》。这封信函使用了宪法语词，原文为“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下，

各股东无如之何”。④

对于这封信函的写作时间，可通过能够相互印证的三个材料来确定：第一个是《致

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这份材料提到，“悉津沪电线所收电费入不敷出，
───────

①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页

② 如《宪法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一书提到，“1895年郑观应提出开国会定宪法，以此作为救国的主要措施。在

1895-1897年的诗作中，他主张议院固宜设，宪法亦需编，并指出不定宪法的危害，宪法不行专制严，官吏权重民太

贱，妄谈国政罪重科，上下隔阂人心涣”。引自王德志：《宪法概念在中国的起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

页。《宪法概念在中国的起源》是以思想史方法专门研究宪法概念起源的第一本汉语宪法学专著，是中国宪法学自觉

追求主体性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③ 张晋藩：《中国宪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④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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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奉北洋大臣李札执事招商接办”、“《万国电报通例》《测量浅说》均已译就，并《四码

电报新编》经付排印”；第二个是360 百科“中国电报总局”词条，该词条显示，1880 年

李鸿章在天津成立津沪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18 8 1 年 1 1 月津沪线完工，经营4

个月亏损甚大，1882 年 3 月改为官督商办，招股集资；①第三个是《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

相为电报、织布两局现在办理情形》，这个材料不仅提到“现在津沪之线工作告竣”，还

提到“购得泰西《万国电报通例》《测量浅说》西文书数种，与盛道商定，由卑局译出”，

还提到“《招商章程》及《电报四码新编》，当与盛道广访众论，复加参订，俟拟定后，当

即禀侯宪裁”。②

依据这三个材料提供的事件及其进程、人物称谓和所翻译文件等信息，可推知第三

个材料《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电报、织布两局现在办理情形》的写作时间为1 8 8 1 年

底或 1 8 8 2 年初，而第一个材料《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的写作时间应

稍晚于18 8 2 年 3 月。就是说，郑观应这封使用宪法语词的信函的写作时间是18 8 2 年。

此外，还有两封信函为《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的写作时间提供

佐证：一封是《致招商局总办叶顾之观察书》，这封信函虽未使用宪法语词，但使用了商

律语词，“我国向无商律，当道不知商情，不恤商艰”，③而且这封信函的写作时间是18 8 0

年；另一封是《覆朝鲜李祖渊侍郎书》，这封信函虽未使用宪法语词，但使用了宪政语词，

“日本因逼于外侮，发愤为雄，革故鼎新，讲求宪政”。④李祖渊 1 8 8 2 年以外交官身份到

中国，曾向郑观应购买《易言》一书，1 8 8 4 年死于朝鲜政变。因此这封信函的写作时间

应是1882-1884 年之间。

夏东元1982 年编辑的《郑观应集》（上册）和1988 年编辑的《郑观应集》（下册）合

计2700 页，收录了郑观应几乎所有的作品。宪法、立宪和宪政语词共出现187 次，分布

在85 个材料中。在这些材料中，笔者未发现有早于1882 年的。由此可推知，写作时间为

188 2 年的《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就是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作

品，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时间就是1 8 8 2 年。因此，郑观应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

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时间确实是在“19 世纪 80 年代”，且是在19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不

过，这个情况是发生在郑观应致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不是在《盛世危言》一书中，其

写作时间远早于《盛世危言》八卷本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

在证明郑观应在其所有作品中于1 8 8 2 年首次使用宪法语词之后，还需要证明郑观应

使用宪法语词在整个晚清时期是否属于首次。要想证明这个判断，就需要阅读晚清时期

的所有材料，然而晚清文献浩如烟海，且相当部分已经遗失，难以找到，因此要阅读所

有晚清材料事实上不大可能。笔者只能有重点地阅读一部分材料，如18 3 3 - 1 8 3 8 年间发

行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徐继畲、魏源、冯桂芬、王韬和郭嵩焘等近代思想家的著

作，188 2 年之前出版的《万国公报》《申报》《六合丛谈》《格致汇编》《中西闻见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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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电报总局》，http://baike.so.com/doc/328991-348431.html，360百科网，2016年5月25日访问。还

可参见孙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的第二章“官督商办：电报体制的形成”。

②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22页。

③ 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

④ 同注②，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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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事汇编》，以及1 8 3 3 - 1 8 8 2 年间各类报纸上刊载的标题中含有“日本”“东瀛”“东

报”“东洋”“扶桑”字样的所有文章。笔者在这些材料中均未发现有使用宪法语词的情

况。

至此，可大致得出结论：郑观应1882 年在《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

中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不仅在自己所有作品中属于“首次”，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时期

很有可能属于“首次”。

六、“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遇到的重大挑战

郑观应1 8 8 2 年在近代中国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虽然大致能够证成，但还有一

个重大挑战需要克服。这个挑战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易惠莉提出的。易惠莉在《郑观应

评传》的一个注释中推测《盛世危言后编》收录的1 8 9 8 年前的有关宪法语词的部分是郑

观应后来加写或改写的。如果易惠莉的这个推测成立的话，《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

商办电报书》收录于《盛世危言后编》，且其写作时间是1882 年，属于“1898 年前”的

范围，那么《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也是郑观

应后来加写或改写的，那么前面证实的郑观应1 8 8 2 年首次使用宪法语词的判断就很难成

立了。而且易惠莉是研究郑观应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因此，这个挑战属于致命性的，若

不能克服，前面好不容易证成的结论将不能成立。

为便于下面的论述，全文录入《郑观应评传》设置的这个注释，内容如下：

立宪、宪法、国会等名词、概念在国内的出现，大约在1 9 0 0 年左右，郑观应诗、文

中出现这些名词、概念也是在1 9 0 0 年间，如《盛世危言》（八）《原君》有“国会中人，

即下院之人”；《议院下》篇附录《答某当道设议院论》有“西人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

国会论中。”（《郑观应集》（上），第3 3 1、3 2 3 页）这里有必要指出《盛世危言后编》中

属戊戌年前的文字中，相当多的出现“开国会”、“立宪法”之说，这均应是后来郑观应

在编辑《盛世危言后编》时加写或改写所致。①

要知道《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使用宪法语词的情况是否是后来

加写或改写，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到原文，与《盛世危言后编》收录的《致总办津沪电

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进行核对，结果就一目了然，但困难的也正是找不到原文。相

信夏东元在编辑《郑观应集》（下册）时没有找到原文，如果当初找到原文的话，他一定

会在相应的地方注明前后变化的情况，因为他在好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他也会将这份

信函的原文移交给他的学生易惠莉的。相信易惠莉也没有找到原文，如果她看到原文的

话，她就不会用推测的语气表达这个看法，而会直接得出判断。如果这两位研究郑观应

最权威的专家都找不到这封信函原文的话，恐怕这封信函原文真的不容易找到了。在缺

少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寻找更多的间接证据以便形成有效证据链。

郑观应终其一生都在阅读和写作，在改写过去作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作品，从《救
───────

①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609页。易惠莉关于宪法语词在中国出现时间

的观点虽然可以商榷，但其在20年前已经注意到研究宪法语词的重要意义，并把宪法语词和立宪语词看作“体现时

代性特征的标志性词汇”，这是具有先见之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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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揭要》到《易言》再到《盛世危言》，《盛世危言》从五卷本到十四卷本再到八卷本，《罗

浮待鹤山人诗草》从1898 年的一卷本到1909 年的两卷本，均是如此。如前所述，夏东元

在编辑《盛世危言后编》部分时，确实发现郑观应有加写和改写宪法语词相关内容的情

况，并以注释形式作出详尽客观的说明。而且前面已经证实《盛世危言》使用宪法语词

的情况全部出现在190 0 年或 1901 年的八卷本中。因此，郑观应在编辑《盛世危言后编》

过程中加写或改写之前内容的情况是存在的，但能否由此推导出，1 8 9 8 年前有关宪法语

词部分的文字都是郑观应后来加写或改写的？能否进而推导出，1 8 8 2 年《致总办津沪电

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使用了宪法语词的部分也是郑观应后来加写或改写的？

易惠莉在该项注释中推测的依据是“立宪、宪法、国会等名词、概念在国内的出现，

大约在190 0 年左右”，但是这个依据是不能成立的。众所周知，梁启超189 7 年任湖南时

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为时务学堂设计的课程中将公法分为内公法和外公法，而宪法课

程即属于内公法，宪法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学堂，意味着宪法在当时已经为相当多的人所

熟悉。退一步说，如果说1897 年属于“1900 年左右”的范围，那么再往前推10 年，1887

年肯定不能算作“1900 年左右”的范围了。笔者发现1887 年《西国近事汇编》曾专门介

绍日本起草宪法的情况，两次使用宪法语词，一次使用国宪语词，特别强调“宪法至尊

至严”。笔者还发现1887 年 5 月 2 日《申报》在介绍日本起草宪法的情况时也使用了宪法

语词。这意味着至少在1 8 8 7 年宪法语词就在中国出现了，并且是使用于多家期刊发表的

文章中，而不是直到“19 0 0 年左右”才出现。

宪法语词既然在1 8 8 7 年出现于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更早的时间出现于中国？这里有

一个重要的旁证。经韩大元考证，在韩国，“18 8 4 年汉城旬报第一次使用宪法一词”。①既

然韩国1884 年时使用宪法语词，和韩国一样，中国也受到日本宪法的影响，在1884 年前

后甚至更早时间使用宪法语词，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中日之间，距离近，语言相通，

文化和商贸的交流从来就是非常密切的。在中国文化和商贸交流的过程中，日本书籍较

早地贩运到上海是自然的事情。长崎—上海航线是晚清中日交流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郑

观应的主要活动区域就是上海，郑观应在1859-1867 年间任职于宝顺洋行，宝顺洋行1860

年“在上海洋行中率先打开了东洋口岸”，②此处的东洋口岸正是长崎。换句话说，上海

很可能是日本书籍最早到达中国的地方，郑观应很可能是最早接触日本书籍的上海学者

之一。

郑观应使用的宪法语词，应该不是他直接从英语中翻译过来的，而是从别处继受过

来的。如前所述，笔者未在1 8 8 2 年之前的各类报刊中发现宪法语词，也没有从王韬和郭

嵩焘早期的作品中发现宪法语词，也没有发现有著作介绍郑观应访问日本的情况，那么，

郑观应使用的宪法语词很有可能来自贩运到上海的日本明治维新书籍，这些书籍可能用

日文写成，也可能用汉语写成，这些书籍可能是专门的宪法学著作，也可能是史志类著

作。笔者推测，郑观应从用汉语写成的史志类著作中获取宪法语词的可能性更大。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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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大元：《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1884年1月30日《汉城旬

报》报道中说，“夫确定三大府之权利，担任三大官之组织，以为国典者乃宪法也。尽宪法或君主定之或君民共议，如

英国则未有会设宪法者，开国以来惯行法度，日月积累终为一大宪法也”。

②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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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基于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仅阅读到了宪法语词，且能够理解宪法语词的含义，更重

要的是能够敏锐地意识到宪法语词对于中国的有用性，并于1 8 8 2 年将宪法语词使用于他

的最亲密朋友盛宣怀的信函，即《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在不能找到

《致总办津沪电线盛观察论招商办电报书》原文的情况下，上述论证过程大致是能够成立

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易惠莉在《郑观应评传》中提出的那个重大挑

战。

七、 结  语

关于部分宪法学教科书中“郑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缺失论证过程这个

问题，从2006 年《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一文，到2008 年《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关

键词》一书，再到2014 年《法的中国性》一书，至今整整10 年，不停地指出来，但一直

未得到专门的回应。笔者在认真阅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东元编辑的《郑观应集》（上下

册）和易惠莉撰写的《郑观应评传》的基础上，核对了民国以来大约 3 0 0 本宪法学教科

书的相关表述，澄清了一些宪法学教科书的模糊之处，纠正了若干不妥之处，弥补了“郑

观应首次使用宪法语词”这个判断的论证过程。笔者认为，郑观应确实在“19 世纪 80 年

代”首次使用了宪法语词，且具体到1 8 8 2 年，但不是在很多宪法学教科书中所说的《盛

世危言》中，而是在郑观应的私人信函中，是在郑观应致盛宣怀的私人信函中。郑观应

1 8 8 2 年使用宪法语词，不仅在自己所有作品中属于“首次”，且在整个近代中国时期很

可能也属于“首次”。

郑观应终生信仰道教，认为道为宇宙之本源，道器论是郑观应的哲学基础。因此，《盛

世危言》的第1 篇和《盛世危言后编》的第1 卷，均为“道器”，均援引《易经》中的经

典表述，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既要区分道器，又要兼备体用，如何

协调？郑观应的答案是以西方之“体”为中国之“用”，将西方的“体”和“用”都纳入

“器”的范畴，“道”虽不可变，但“器”可变，“法”可变；同时认同《法的中国性》序

言提到的“西学中源”学说，认为议院和宪法实为“上古遗意”、“三代之遗规”；还认为，

制定宪法时，既要“参酌西法”，更要“本其国之成法”。《盛世危言》八卷本使用的宪法

语词，《盛世危言后编》位于第3 卷的“立宪”，均被郑观应纳入“器”的范畴，服从“道”

的理念。在郑观应的表述中，立宪法和重道德总是相伴而行，林福成为郑观应8 0 岁生日

题词就有“尊崇道德，研究立宪”。郑观应的道器论和体用观，一方面坚守中国的主体性，

另一方面保持了很大程度上的开放性。郑观应堪称早期中国宪法学者融汇开放性和主体

性的典范。

（责任编辑：马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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